
提出意見同學
1. 具名提出
2.  事實及理由
3. 相關文件及證據

學生意見處理

 

標準作業程序

系(所)導師
班級導師

愛系建言信箱

系辦公室彙整

系主任協調並
交辦相關委員會及人員

結 案

依輔仁大學學生申訴

 

辦法向學校提出申訴

後續追蹤

協調改善

無法達成協調

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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